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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类型化道路

近日，一本名为《流行阅》的杂志书（

MOOK

）新出版，编者称这是国内首个将“类型文学”作为独

立的文学概念来使用的读本，第一期收录的主要小说便是近年来流行于网络的“男盗墓女后宫”两

种类型，同时集合了幻想、悬疑、武侠、历史、穿越等诸多类型文学作品。 近年，当文学出版市场传统

品类略显萧条的时候， 以网络为主要写作阵地的类型文学作品却一枝独秀， 屡掀畅销风潮，《流行

阅》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是一个应运而生的读本计划。

在最初的网络文学时期，小说创作的类型意识并不明显。 直到新世纪以来，网络创作才真正进

入了“类型小说”时期，而且新类型频出，如风靡一时的玄幻武侠《诛仙》，历史奇幻的当家之作《新

宋》，盗墓类的《盗墓笔记》等，都是某种类型的代表，而且一次次成为出版市场的宠儿。 今天，我们在

专业的文学网站上看小说，有点像进超市挑选货品，循着分类，如穿越、玄幻、仙侠、同人等，就能直

接找到自己想看的小说类型。作者在进入写作之前，同样也有清晰的创作定位。从开始至今，网络文

学走过了一条从无意识自发创作到有意识类型创作的道路，网络的阅读亦然。

《流行阅·幻世》

南派三叔 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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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他《宋元戏曲史》的自序里，提出了后来被广泛沿用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时

移世易，如今进入 21 世纪也已八年，中国当代文学不能算默默无闻，但多以明星与事件的面貌

出现，比如洪峰的当街乞讨事件、赵丽华“梨花体”诗歌事件、韩寒白烨之争，以及从“80 后”的郭

敬明到几个传统名作家的剽窃事件等等。

另一面，文学在整个时代社会中的边缘化位置已然持续了近 20 年，大量的作家越过艰难，

已经到了可以聪明地调整自己的“职业定位”———或者依附政治，或者依傍市场，或者自由撰稿

或者投身文化产业，但毫无疑问，市场与利润必然在过度开发的时候侵损到人文本色，这是一个

问题。

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学是什么呢？我以为，按照上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标准看，第一

答案是：网络文学（或者是我后面要加以区别的“类型文学”）。

因为判别“一时代之文学”的标准无外乎：一、与时俱进，往往是那个时代主要的流行文体和

文学；二、雅俗共赏，受众广泛，文本兼顾可读性和文学性；三、逐渐经典化的可能，主要依靠出色

作家来提升和完成时代文体和文学典范化。

以这些标准论，网络文学都有潜力———从数量上言，有统计数据说，到 2006 年 12 月，国内

的网络文学网站已超过一万家， 读者数量在 2000 万以上； 从阅读者所受的教育程度言， 有约

76%的为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从代表作家言，像早期的安妮宝贝，每出一种新书，印数都在 10

万至 50 万不等，并且在中国纯文学重镇之象征的《收获》登堂入室———所以说，它像一匹黑马，

在不知不觉中列在了决赛的名单里。

“一时代之文学”的潜力

网络作为一个新媒体技术赋予了写作以崭新的平台， 给更多的写作者以发表的民主和自

由。当然，代价是相应的，平等的发表权意味着没有先在的精选功能、没有权威评价，网络在这个

意义上天然赠与了人们逍遥的乐趣，但也天然地不带有更多的责任和伦理。同时，网络发表与传

播特点必然会修改我们认定的文学形式和文学标准，像语言与叙述的网络化就是这一载体需要

写作者去牺牲和交换的。这就造成网络文学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海量的生产，结果良莠不齐，以基

本的文学指标来衡量，优秀之作恰如大海捞针，需披沙拣金。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世界需要借由

网民的口碑来推出好小说，传统的纸质媒体（出版等）则成了这种口碑言传的寄生和延续。

在最初的网络文学时期，从台湾的痞子蔡、王文华到大陆的宁财神、李寻欢、邢育森、安妮宝

贝、慕容雪村、江南、今何在，作者年龄多为 70 年代生人，主要以都市爱情和幽默搞笑风结构小

说。 他们的小说带来了国内第一拨网络小说出版热潮，这时的小说，类型意识并不明显，属于一

种自发性的流行写作。

新世纪以来，真正进入了网络创作的“类型小说”时期，像风靡一时的玄幻武侠《诛仙》，被誉

为女性武侠掌门人沧月的《雪薇》《七夜雪》，历史奇幻的当家之作《新宋》，被网络定位为“中国的

《伊利亚特》”的奇幻长篇《紫川》，由女作者随波逐流写就的男人世界历史权谋的《一代军师》，异

军突起的盗墓类的长篇《鬼吹灯》《盗墓笔记》……一次次成为出版市场的宠儿，印数多在 5 至

20 万册（套）间。 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今天的网络文学可以令人满意并故步自封于市场的追捧，语

言、情味、结构设计、人性探索和想像力，仍然有巨大的空白等待从事此道的高手去追求探索，精

益求精。

从自发写作到类型写作

我对“网络文学”概念的理解是：从“网络文学”的命名而言，虽然已经约定俗成，但其实是个

不准确和非文学的概念。 网络作为技术平台，只是一个载体，以载体命文学，前所未有———这充

分显现了新媒体时代技术对文学（以至整个生活）的强势介入。 但我还是认为，“网络文学”是个

过渡性的文学命名，从文学自身而言，“类型文学”的命名更有其理论价值。

类型，并不是个新词，如果说体裁是文学的一级分类的话，类型应该就是文学的二级分类。

比如西方文学史上的流浪汉小说、成长小说、启蒙小说、哥特式小说，都是类型文学概念。

在过去报纸勃兴、副刊竞争的时代，媒体早就在改造文学、考验作家了，远的不说，即如晚近

港台的大家金庸、高阳等，都在类型小说领域如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作出了高度贡献。正是这些

历史经验，让人谨慎地对待网络小说、类型小说，并为这些正在生长的新的文学祈祷祝福。

和前辈们不同的是，“类型意识”在当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明确，今天的大多数网络作者都

已经自觉意识到自己在从事哪个类型的创作———这是消费化时代对写作的又一改造。消费市场

是根据消费终端的需求来创新消费服务的，大众需要更为明确、简单、快捷、平面化的标识来指

示他们选择文化产品：一本书和一听饮料、一袋方便面、一件饰品在这个意义中没有归类上的根

本区别，它们都是卖场里的待卖品。消费终端的要求最终会影响到生产的起点。以类型文学的主

要产床，那些知名的类型文学网站中文起点、幻剑书盟、晋江文学等为例，他们早就敏感地意识

到这种类型化的写作潮流，无论出于板块设计的需要还是消费归类的需要，都积极地营建着一

个文学产品的超市，起先是成熟而受欢迎的传统的（明确的）类型：武侠、言情、推理、恐怖……后

来是创造性地贴出牌子，召集新的类型，创生新的消费，于是：耽美、同人、盗墓、修真、黑道、异能

……虽然这些新类型最终都要盘点合并，但根据消费终端的反应引导生产也渐成体制，似乎同

今天的任何商品在提倡的营运一样，都是在做其细化的体贴服务了。

营建文学产品的“超市”

在纷繁的网络小说类型创作中，目

前流行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玄幻：

主要以东方法术为内容进行玄奇创

作的各类题材。

奇幻：

主要以西方法术为内容进行玄奇创

作的各类题材。

武侠：

以东方武术为战斗形式进行故事创

作的各类题材。

仙侠：

以仙法修道为基础背景进行故事创

作的各类题材。

言情：

以爱情为主线进行故事创作的各类

题材。

都市：

以现实社会为背景讲述城市男女故

事的现代题材。

历史：

以历史社会为背景进行故事创作的

古代篡改题材。

军事：

以描写战争事件为主进行故事创作

的各类题材。

游戏：

以虚拟的游戏世界为背景进行故事

创作的虚构题材。

竞技：

以各种体育运动为内容进行故事创

作的现代题材。

科幻：

以科技幻想为主内容进行故事创作

的未来虚构题材。

灵异：

以各种奇特事件或生物为内容进行

故事创作的虚构题材。

同人：

改编自他人作品， 仍使用同名主人

公进行创作的各类题材。


